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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察申请
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：

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：

我司是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（2025）粤 0113 民初 1877 号

和（2025）粤 0113 民初 1879 号广东书凡物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（下称书凡物业公司）与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碧

分公司（下称碧桂园服务华碧分公司）物业服务纠纷一案当事人

（一审被告）书凡物业公司,我司已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上诉状，时

隔二十多天仍未收到包括通知预交诉讼费账户信息在内的任何通

知。

经再次查看一审判决书，留意到判决书末尾有“当事人上诉

的，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诉讼费用缴纳办法向广州市

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。逾期不交的，按自行撤回上

诉处理。”的提示性说明。我司警惕性地质疑：1.该提示并非判

决书必备内容，有悖于法律文书的制作要求；2.程序性的规定很

多，为何仅仅提前提示该事项？既然提示了，又为何不直接给出

广州中院的诉讼费收款账户信息？3.该提示与诉讼费缴纳办法中

“上诉人在上诉期内未预交诉讼费用的，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在

7 日内预交。”的规定相悖；4.在审判文书网查看一审番禺法院

包括本案主审法官麦绮云的其它一审判决书，并不是都有该提示

性说明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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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结合此前想糊弄剥夺管辖权异议上诉权，以及把一份

服务合同经异议后仍拆分为两个案件的事实，我司有理由猜测，

是否一审法院及主审法官麦绮云法官有意糊弄“不懂法”的平民

百姓，借此制造“逾期未预缴诉讼费”的“差错”剥夺我司的诉

权。

特再次提请贵院督察部门对我司上述案件加强督察，保障公

正司法。

通讯地址：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广场花园 6 幢东梯一楼

联系人：杨秋燕，电话 13192300012

电子邮箱：property@gdshufan.com

此致！
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

申请人：广东书凡物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2025 年 6月 13 日

本申请一式四份，一份存档，另分别寄广州中院、番禺法院、番

禺纪监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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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： 更 多 案 件 信 息 资 料 ， 烦 请 浏 览 公 司 网 址

http://www.gdshufan.com/News/18/213.shtml或扫描公司网址二维

码。

附资料：

1.番禺法院其他法官的一审判决文书：

2. 本案一审主审法官麦绮云法官的其它一审判决文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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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只有一份服务协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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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对管辖权异议的违法处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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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我司对管辖权异议的处理提出意见的文本：

意见书

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：

我司广东书凡物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，与碧桂园华碧分公司纠纷

案件中，委托代理人 2024 年 12月 4日短信收到贵院管辖权异议裁定

通知，就通知内容存在几个问题需向贵院提出意见。

1.我司并没有同意法律文书可以通过其它电子形式送达，管辖权

异议裁定书，请以正式规范裁定书邮寄我司；

2.短信通知中声称(2024)粤 0113民诉前调 16378号、16379号 两

个案件，我司并无收到贵院送达的 16378 号案件资料；

3.该案件法律关系性质不是物业服务合同关系，原告主张物业服

务合同债权，但并没如实反映纠纷内容，我司已在管辖权异议如实反

映，贵院不宜违反司法规则支持原告利用空间距离不便维权的故意侵

权行为，影响大湾区的营商环境；

4.如果贵院裁定管辖权归贵院，我司必须上诉，贵院不宜违法剥

夺我司诉权；

5.确定管辖权后，还需考虑提起反诉和追加被告或者第三人，贵

院如此安排办案流程，不利于我司应诉，也无法真正解决纠纷。

提请贵院公正司法，依法审判，真正定分止争，最终解决纠纷。特提

出以上意见，望贵院理解支持。

广东书凡物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2024年 12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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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提意见后的处理通知文本：

【番禺区人民法院】广东书凡物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：（2024）粤 0113 民

诉前调 16378、16379 号 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碧分公司与广

东书凡物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两案，因你方向本院提出管

辖权异议，故原定于 2024年 12月 12 日下午 14:30的庭审取消，本院另定开

庭时间后再通知你方。

7. 神奇的案号和被告人：

8. 一审法院对原告断电行为法律判断前后截然不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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